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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披露指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，贯彻落实《注

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纲要》（财会〔2023〕5 号），完善

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加强信息披露，

提高审计市场透明度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

协）起草了《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披露指引（试行）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

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

行业诚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为此，财政部于 2023 年 3

月印发了《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纲要》，其中提出“持

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，提高行业诚信信息披露透明度。研究

制定会计师事务所发布透明度报告制度，提高公众对行业的

信任度。”与此同时，社会公众更加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

计质量问题，企业也希望充分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能力

和经验，获取会计师事务所更为全面、个性化的信息，为其

选聘合适的事务所提供参考。

目前，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披露要求多为监管规定，

披露内容多为事实性、定量化的信息，信息报送和公布多采

用统一格式的表格，披露渠道较为分散。为了满足各利益相

关方对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的不同需求，促进形成诚信守

法、开放有序、高效规范的审计市场，中注协研究起草了《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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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》，鼓励会计师事务所以真实准确为基础、以及时完整为

原则、以清晰实用为目的发布透明度报告，切实提高行业诚

信信息披露质量，进一步提升审计市场透明度。

二、起草思路

（一）关于《指引》的定位。《指引》对会计师事务所

加强信息披露提出基本要求，旨在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强化内

部治理，展示品牌特色，以披露透明度报告等方式让社会公

众增加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事务所的理解和认识，促进会计

师事务所积极作出信息披露，为事务所提供传播发展理念、

树立品牌形象的窗口。同时，加强行业正面宣传，向社会各

界展示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价值和贡献，提升事务所社会认

知度和品牌影响力。

（二）关于披露内容。《指引》综合考虑了信息披露的

强制性与适度性，聚焦强制披露信息和自愿披露信息两方面

披露内容，强制披露信息为事务所发布的透明度报告中必须

披露的内容，自愿披露信息为鼓励事务所披露的内容，事务

所可以根据本所实际自行编制发布。事务所对披露内容的描

述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基于本所实际，详略得当地描述

披露信息，切不可跟风盲从或简单复制，披露内容既要体现

事务所的发展情况，又要展现事务所自身的竞争优势。

（三）关于披露要求。考虑到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

服务业务信息披露、自查自纠报告等报备时间上的衔接，为

保证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，《指引》将透明度报告的

披露时间点延后，与报备时间错开，确保事务所有充足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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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编制透明度报告。

（四）关于质量保证。按照“谁披露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保证透明度报告披露质量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，不应依赖监

管机构复核事务所的披露信息，为透明度报告的真实性背书。

《指引》是协会为更好服务和管理事务所而起草的制度，不

宜作为监管机构开展监督检查的依据。事务所应当结合质量

管理体系建设，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程序，以保证披露

信息的真实性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财政部印发的《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纲要》公布后，

中注协立即着手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情况。我们陆续

开展了以下工作：一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。积极开展基础理

论研究，收集、整理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发布透明度报告的

有关资料，包括制度依据、各国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现

状等，形成研究报告，为起草《指引》奠定基础。二是开展

专题研究。组织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专家开展专题研究，确定

起草思路，提出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的基本框架。三是

广泛开展调研。根据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调

研提纲，赴事务所走访调研，了解事务所或所在国际网络所

披露透明度报告的情况，听取关于透明度报告披露内容、披

露要求、披露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议。四是形成内部讨论稿。

借鉴国外透明度报告披露的相关经验，经综合基础研究、调

研成果和国际经验，起草形成《指引（讨论稿）》。五是打

磨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、专家和业内



4

人士对讨论稿进一步完善，经认真研究后，修订形成了《指

引》的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指引》共十一条，在逻辑上可以分为五个部分，主要

包括以下内容：

第一部分，包括第一条至第三条。阐述《指引》的目的

和适用范围，提出会计师事务所编制透明度报告应当遵循的

总体原则。

第二部分，包括第四条至第五条。明确会计师事务所透

明度报告的披露内容包括强制披露信息和自愿披露信息。

第三部分，包括第六条至第七条。对会计师事务所发布

透明度报告的时间限制、发布渠道和保留期限提出要求。

第四部分，包括第八条至第十条。明确保证透明度报告

披露质量的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，会计师事务所要制定相关

程序，对透明度报告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可靠性负责。如果

存在违反职业道德守则要求的行为，中注协将按照行业自律

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五部分，包括第十一条。明确了《指引》的实施时间。

五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

1.您对于《指引》的框架结构有何意见？请说明理由及

具体修改建议。

2.您对于透明度报告披露的内容有何意见？请说明理

由及具体修改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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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您对于透明度报告披露时间要求有何意见？请说明

理由及具体修改建议。

4.您对于《指引》有何其他意见和建议？


